
《周易正义》十四卷旧钞本

文》者。

是书印行于日本庆长时，当明万历年间。其原系据其国古钞本，

或去其注末虚字，又参校宋本，故其不与宋本合者皆古钞本也。

日本刻经，始见正平《论语》及翻兴国本《左传》，又有五山本《毛

诗郑笺》，其全印《七经》者，自庆长活字本始。余至日本之初物

色之，见一经即购存，积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盖活字一时印

行虽多，久即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兰雪堂活字本亦印于明

代，今日已成星凤。山井鼎当我康熙年间，此本已非通行，惟足

利侯国大学始有全部，无怪近日之更难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

本讳多缺笔，当是全翻宋本，是不然，盖其刻字时仿宋本字体摹

入，故凡遇宋讳亦一例效之，实不尽据宋本，证之余所得诸古钞

本而后知参合之迹显然。且《尚书》、《礼记》字体非仿宋本者即

不缺笔，可以释然矣。

单疏古钞本，无年月，狩谷望之求古楼旧藏，相传为弘治、永

禄间钞本。首《周易正义序》，次《周易正义》第一，国子祭酒、上

足利活字本《七经》

足利学活字本《七经》，山井鼎所据以著《七经孟子



《伊川易解》六卷《系辞精义》二卷刻入《古逸丛书》

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勒撰定。第二卷以下并同，但无

“定”字。凡标经注起止，并大字居中。《正义》则双行小字，每半

叶八行，行二十一字以大字计，其文字大抵与明钱保孙所校宋本

单疏合。《乾卦》“象曰”至“万国咸宁”，钱本总在“各以有君”之

下，与十行以下分属各段者不同，此亦总疏不分属。唯钱本所据

尚是宋刻，此则为唐钞之遗。如《文言》：“知至至之，可与几也。”

日本古钞本皆有“言”字，自唐石经以下皆无“言”字。此《正义》

覆述经文有“言”字，且前九三疏引《文言》云云，此本亦有“言”

字。可知《正义》所据经文本有“言”字，后人据石经并删《正义》。

钱氏所据单疏已删此字，不待注、疏合刻矣。

元至正己丑积德书堂刊本，中缺宋讳，当为重翻宋本。唯首

载朱子九图，又《精义》题“晦庵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贾所为。其

东莱一跋，此本亦遗之，据董鼎《周易会通》补入。按《东都事

略》、《书录解题》并云“《易传》六卷”，而《文献通考》及《宋志》均

作十卷《宋志》《传》九卷《系辞解》一卷，《二程遗书》则并为四卷。

唯钱遵王《敏求记》载有六卷本。其参差之故，或谓当时本无定

本，故所传各异。而其实非也。余谓《遗书》之四卷为明人所并，

端临之十卷，盖据当时坊刻程朱传、义合刊云。然而《宋志》因

之，非别有所据传抄本也。日本昌平学藏有《程朱传义》十卷，元

延佑甲寅孟冬翠岩精舍刊本余亦得残本二册，亦缺宋讳，则其根

源于宋本无疑。盖自宋董楷有《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坊贾遂

以朱子所定之古文从《程传》，而以《程传》之卷第从《本义》，又删

其所载异同唯明广东崇德堂刊本载异同，而《音义》亦删除。而二书

皆失本真。后来各析为书，而二书又互相攘夺。近世《本义》有

重刊吴革本，始复朱子之旧，而《程传》原本终不可见。此本仍为



本，山井鼎作《

六卷，又异同两存，其为东莱定本无疑。至《系辞精义》，《书录解

题》称《馆阁书目》以为托祖谦之名。今按所载诸家之说，翦截失

当，谓为伪托，似不诬。然此书流传尤少，其中所载龟山《易说》

久已失传，存之亦未必不无考证焉。光绪癸未嘉平月记。

《尚书正义》二十卷北宋椠本

《正义》单疏本。首孔维上《校勘正义表》，后题“端拱元年三

月日秦 等上表”，下列勘官轩辕节、胡令问、解贞吉、胡迪、解

”、“让”、“敬”、“弘”等讳。卷

桢、李觉、袁逢吉、孔维等衔名，次长孙无忌上《五经正义表》，次

《尚书正义序》，序下一行题“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

孔颖达奉勅撰”，“敕”字提行，与“国子”平列。题“尚书正义卷第

一”，次行题孔颖达衔与前同，唯“达”下有“等”字。以下每卷并

有颖达衔名，唯无“等”字。每卷后统计若干字。每半叶十五行，

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缺“玄”、“

三末书“嘉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约句读了，圆种”。每卷有“金泽文

库”印，又有“归源”墨印，原本今藏枫山官库。是书中土久无传

窗始得文》时亦未之见。缘此书宽政间丹波

金重刊，久不能集事。丙戌又携入

残本献之官。官并搜索馀卷所在，遂成完本。余初得后藤正齐

影钞本，盖正齐曾为官书掌管，故能使人摹之也。因念是书犹是

端拱经进原本，首尾完具，询希世之珍，乃从书记官岩谷修借原

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携归，

都，以付德化李木斋，许以重刊。旋闻木斋丁艰，恐此事又成虚

愿也。或云此亦南宋初刻本。

南宋绍熙间三山黄唐题识，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

本《尚书注疏》二十卷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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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影写此本，

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

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云云。故各经后皆有此跋，

是合疏于注自此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后。十行本板至明犹存，

世多传本，此则中土久已亡，唯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得见

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顾其原书在海外，经师征引，疑信

参半。余至日本，竭力搜访，久之，乃闻在西京大阪收藏家。余

嘱书估信致求之，往返数四，议价不成。及差满归国，道出神户，

乃亲乘轮车至大阪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为日本古

籍，有所见志在必得，况此宋椠经书，为海内孤本，交臂失之，留

此遗憾。幸归装尚有馀金，乃破悭得之，携书归。时同行者方诧

余独自人大阪，及携书归舟，把玩不置，莫不窃笑癖而且痴，而余

不顾也。书凡装十册，缺二册，钞补亦是以原书影摹，字体行款，

毫无移易，固不害为全书也。

黄唐跋是绍熙壬子，《七经考文》于《礼记》后误“熙”为“兴”，

阮氏《十三经校刊记》遂谓合疏于注有南北宋之间，又为山井鼎

之所误也。附订于此。

此书今归南皮张制府

《尚书释音》二卷影宋本，刻入《古逸丛书》

余在日本校刊《古逸丛书》，黎星使女婿张君

”，“鸟”改作“岛”，

议欲刻之。余谓此书非得之日本，似不必汇入，且此书非陆氏之

旧，乃宋人之书，星使骇然。余乃检《崇文总目》及《玉海》证之，

知为宋开宝中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

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文驳异，令鄂删定其文，改从隶书。故段若

膺、卢绍弓于《释文》中此二卷深致不满。今不能得开宝以前古

本，则此不足惊人也。张君意存见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

今按此书不特“浅”改作“饯”，“庸”改作“



”。《尧典》“ ”下“如兖反”，不作

”改作“毛”，“ ”改作““苞”改作“包”，“ ”，皆深没陆氏原文。

惟“颇”改作“陂”，注云“旧本作颇”，此有唐明皇之诏，故不能没

之。最可笑者，《舜典》下注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頣上孔氏传

《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取王注从‘慎

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徐仙民亦音此本， 今依旧音

之。”又“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云：“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是陆

氏于《舜典》全用王注，不用方兴传。而今本则改用方兴传，而以

王注间载注中，又不申明用姚改王之故，而但存陆氏用“王氏注”

于《舜典》题下，岂非大谬！

篇中“至于北岳，如西礼”，注云：“方兴本同，似仍用王本

者。”其实所载音、字，皆方兴传，与今本无一字出入，且多明明与

王注不照者。陈鄂不学至此，而以删定通儒之书，岂非千古恨

事！

兜”作“ ”。近人谓为日本

兜”为证，亦痴人说梦也。

日本《古文尚书》古钞本，“

人伪撰，以陆氏此本作“

或曰：子力诋此书，然则不犹愈今之《释文》乎？曰：此则当

分别观之。《序》“训”下“摄十四三篇亡”，卢刻本“四”、“三”互

倒。“科斗”下“虾蟆”，不作“

反”，不作“上而反”。《舜典》“难”下“如充反”；“女于”下“上

”不作“ 《大禹谟》“解”不作

名，后同”，不作“后名州同”；“钩般”不

“乃丹反”，不作“乃但反”；

“懈”。《禹贡》“雍”下‘

”。《武城》“四月始生魄然貌”，作“盘”；“犀”，“细兮反”，不作“

不作“然也”。《酒诰》“文王第称穆”下“黄仆”，不作“皇仆”。《召

诰》“度”，“待洛反”，不作“时洛”。《洛诰》“惟七年周公摄政”，卢

本脱“周公”二字。《君爽》“奔走”下“使人归趣之”，不作“趋之”。

《君陈》“长”，“诛丈反”，不作“丁丈”。此皆胜于卢本者也。若

《序》“高辛”下“母不见”脱“名”字；《舜典》“四朝”下“四年”误“四

季” 洪范》“无虐”，禹贡》“道”作“导”，而误“音导”为“言道”



”接“游女不可求思”刊之，其他谬误亦多。何

马本作“亡”；“侮此”误作“悔”；《蔡仲之命》“从车”，此误作“徒”；

《顾命》“车渠，车辆”，此误作“

案此本缺“慎”、“

”。是皆形近之误，或影摹失之。

”等讳，又多改“反”为“切”，是南宋刊本。

首不题《经典释文》卷几，当是单行本。然改“尚书音义”为“释

钞为是。余谓《大禹

音”，皆谬。又题下徐、卢二本并有卷第，叶钞本无之。或以为叶

》下注云“徐云本《虞书》总为一卷，凡十二

卷。今依《七志》、《七录》为十三卷”。则陆氏原书载有卷第审

矣。叶钞及此本无卷第者，非也。

《释文 条例》云：“孔传《古文》亡《舜典》一篇。齐明帝建武

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头买

得，上之。”是今之《舜典传》明明为姚方兴作或云刘光伯作，亦非。

而考传者亦多与他传不分，非也。附订于此。

”篆书木记。首行题“诗外传卷

每卷题“诗外传”，无“韩”字。惟卷首钱惟善序题有“韩”字。

序后有“吴都沈辨之野竹斋校

第一”，次行题“韩婴”二字，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大如钱，左右

双边。余以此本校之毛氏津逮本，小有异同，而此为优。盖毛氏

亦原此本而又有谬误者也。程荣《汉魏丛书》所据原本，脱首卷

第二叶，竟以“抽

校本，似为详密云。

允中虽补此一叶，而谬误者亦未能校正。余尝作札记，视赵怀

玉、周

按沈辨之，明嘉靖间人，与文休承兄弟往来。《孙祠书目》因

其木记接钱《序》后，遂以沈为元人，非也。余谓此刻款式虽古，

而字体实是明嘉靖间之格，《访古志》称即以元本重雕者，亦非

也。此本亦得之立之，首有“吴氏仲文印”，又有“黑水居图书

记，，



《周礼郑氏注》十二卷南宋 巾箱本

宋刊巾箱本《周礼》，唯齐次风《石经考文提要》犹及见之，近

来著录家未之闻。阮氏《校勘记》亦不载，知传世鲜矣。中有“重

言”无“重意”，故标题略之。其文字往往与岳本及明刊徐氏本

合，注疏本皆不及也。江阴缪筱珊编修爱不释手，乃影摹一通，

而以原本归之。

兽禁。’郑元注云：‘国之离宫小苑游观处。

《初学记》二十四卷出“国游”注：“《周礼》曰：‘囿人掌国游之

’今本《周礼》皆作“囿

游”，注云：“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据“疏说”云云，知贾

公彦所见本已如此，想宋以下板本无异同者。“国游”、“囿游”皆

通，“观”上无“游”字不可读。而阮校本不及之。附记于此。

近见归安陆氏有宋 巾箱本《周礼》，然彼有“重言重意互

注”字，亦非此本也。

《仪礼郑注》十七卷

明陈凤梧刊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经、注并同。首题

“仪礼卷第一”，次行题“汉郑玄注”，三行顶格，题“士冠礼第一”，

皆非古式。附载释文，同释经者即紧注其下，其释注者则加

而附于注后。所见宋椠经注本，亦无此式者。其“士冠礼第一”

下，引郑《目录》，遂使后来刊注疏者误认此为注文，而不标“疏”

字。按顾亭林据唐石经，称“今本《仪礼》脱经文五条”。此本五

条皆在，唯《乡射礼》“士鹿中”下脱注文耳。然以严州本校之，其

他注文亦多脱误。据凤梧自序，盖以钞本上木，宜其所遗失也。

是本为狩谷掖齐旧藏，森立之《访古志》称其与近世所行本大有

异同，赞为绝佳之本。盖亦只就闽、监、毛注疏本校之，则此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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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集解》三十卷古钞卷子本

耳，固不足与严州本、徐氏本并论也。然脱误虽多，取源自异，其

足与严州、徐氏互证者，正复不少。此本著录家皆不及，则亦未

可竟废之也。陈氏自序别刊有单经本，今不得见，睹此可知其概

矣。

初，森立之为余言，日本惊人秘笈以古钞《左传》卷子本为第

一，称是六朝之遗，非唐、宋本所得比数。此书藏枫山官库，不许

出，恐非外人所得见。余托书记官岩谷修访之，则云徧觅官库中

未见。余深致惋惜。乃以所得小岛学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

《留真谱》中，冀后来者续访之。立之又为言，此书不容遗失，俱

道是如何椟藏之状。复以白岩谷。忽一日来告，云此书无恙。

余即欲借出一观。岩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谓贵国有如此奇

书，韫椟而藏，何如假吾传录于西土，使海内学者得睹隋唐之遗，

不尤贵国之光乎？岩谷

述别详《札

然⑤，即徧商之掌书者借出，限十日交

还。书至，果卷子三十，无一残缺，纸质坚韧，盖黄麻也。每卷有

“金泽文库”印，卷后有“建长八年叁河守清原、建保三年清原仲

光、文永五年音博士清原等校刊”题记。余乃倩书手十人至寓

馆，穷日夜之力，改为摺本影钞之，刻期书成。其中异同之迹，真

令人惊心动魄。多与陆氏《释文》所称一本合，真六朝旧笈也。

其有《释文》不载，为唐石经、宋椠所夺误者，不可

将师矫子之记》。今第举一二大者。如《昭公廿七年传》：“夫

拳谓爱君矣。”

命，以灭三族。三族，国之良也。”今各本不叠“三族”二字，得不

谓是唐石经以下之脱文乎？如《庄十九年传》：“

注：“楚臣能尽其忠爱，所以兴。”各本“楚”下无“臣”字，尚可通

乎？又如《隐九年传》：“衷戎师。”注：“以过二伏兵。”各本“过”作

“遇”，山井鼎所见兴国本亦作“遇”，旁注“别本作过”，盖校者据



”作“类”与《释文》一本合。《传》“共子之废”，“其”作

”作“ ”，上、下《注》同，与

此本耳。而阮氏《校勘记》非之。窃谓此一字千金也。盖祝聘引

伏兵击其中，祝

戎师超过二伏兵，至后伏兵，后伏兵起，戎还，二伏兵御其前，后

反逐其后。故注云：“前、后、中三处受敌。”衷

得更随祝

戎师之情景如绘。若初即己遇见二伏兵，戎师不斗即还走矣，安

至后伏兵处乎？此得不谓宋椠以下妄改乎？至如何

义门所举“死而赐谥”，古刻多然，此类不足称说矣。原本校注甚

为精密，其作“乍”者，“作”之省；作“才”者，“摺”之省。所云“摺

本”者，即谓宋本也。此书山井鼎所未见，盖山井鼎为足利士族，

足利学所藏古钞本无《左传》，故《考文》只有兴国本及活字本，而

无古本。枫山官库在其京师，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余乃

从百年后得见彼国学者未见之书，不可谓非厚幸乎！

《春秋左氏传》残卷旧钞卷子本

自《昭公二十七年传》“惠已甚”起，至《三十二年》“民忘”止，

子”，“作“阳

每行字数不等，凡书“经”、“传”皆不出格一字，石山寺藏本。癸

未春，日本印刷局借得，欲石印，余得往读之，相传为唐人笔，书

法精美，纸用黄麻，信奇迹也。注文脚多“也”字，余别有详校本，

今录其最异者：经文“二十”、“三十”、“四十”，并作“廿”、“卅”、

“册”。《注》“令终，阳 ，正子也”。《注》“子果宋

，与《石经》合；“民之多辟”作

乐祁也”，“祁”下有“犁”字。《传》“乃辞小国”，“乃”作“则”。

《传》“以灭三族，国之良也”，“三族”二字叠文，按文义，则不叠非

也。自《唐石经》以下皆脱。《传》“是瓦之罪”，“罪”下有“也”。

“晋祁胜与邬臧通室”，“邬”作“

无“僻”，与《释文》合。《注》“母氏性不旷”作“不广”。《传》“忿

期”，“

大夫”，

“恭”⑥，上有“与’，字。按文义，有“与”字为长。《传》“闻其声而

还”，无“其”字。《传》“为



《春秋左传》三十卷旧钞本

《石经》合。“御以如皋”，“皋”作“

而死”作“

，古字通。《廿九年传》“堑

《注》同。《传》“能饮食之”，“之”作“龙”。《传》“赐

氏曰御龙”下有“氏”字。《注》“在哀二十四年”，上有“事”字。

《传卅年》“有所不获数矣”，“数”上有“礼”字。《传》“吴子问于伍

员”，“伍”作“五”；“楚执政众而乖”，“政”下有“者”。“以待字之

察也”，“察”下有“之”字。按《唐石经》此行计九字，是原刊有

“之”字；“亦唯君”作“惟命”。《三十一年》：“秋，吴则侵楚”，“人”

作“子”。“营牟夷”《注》：“在五年”，作“在廿五年”。

三年》“未之绝也”，各本作“绝之”此与《石经》合。

此本不载经文，唯第三十卷载经文，其分卷与《唐石经》同，

中缺北宋讳，当是据北宋经传本录出。然第三十卷仍录经文者，

钞写时未能画一耳。亦或别有单行传本，缺第三十卷，而别以经

传本补之耶？凡《传》文多与《石经》及沈中宾本合，沈本之显然

讹误者，此亦不与之同。而间有与诸本绝异之处，则往往与山井

鼎所记异本合，洵为北宋善本也。《庄四年》：“以国与纪季”，各

本无“国”字，唯山井鼎云：“足利本及宋板旁记异本有‘国’字。”

《十六年》“为宋故也”，各本脱“为”字，唯临川本有“为”字，与《释

文》一本合。《三十年》“谋伐山戎也”，各本无“伐”字，《石经》重

刻增人“伐”字。《闵二年》“命可知矣”，各本“矣”作“也”，唯足利

本与此同。《

小人”，注疏本脱“可哉”二字，此与临

《二十二年》“隘而不列”，“列”上旁注“成”字，与《文选注》引合。

“二十九字”“虽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各本无“虽”字，此与《石

经》合。《文六年》“辟刑狱”，各本作“辟狱刑”，此与沈本合。《宣

十一年》“对曰，可哉！吾

，此与沈本同。《十三年》

川本合。《成二年》“从左右皆射之”，各本“射”作“肘”此与纂图

本、淳熙本合。“杀灵侯”，各本作“



注》引作“介”。《五年》：“敝邑休殆”，各本作“怠”，此与

思元赋注》

“养之以福”，旁注引家本作“养以之福”。《十五年》“向带为太

宰”，与《释文》、沈本合。“宋杀大夫山”，“杀”下无“其”字，与沈

本同。《十六年》“晋有胜矣”，各本无“晋”字，《石经》旁增“晋”

字。《襄四年》“弃武罗、伯困、熊”，各本“困”作“因”，唯临川本、

沈本与此同。《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各本“介”作“个”，此与

沈本同。《十二年》“同姓临于宗庙，同宗临于祖庙，同族临于称

庙”，三“临”字各本无。《十四年》“吾今实悔过”，各本“今”作

“令”，此与沈本合。“使子行请于孙子”，各本无“请”字，足利本

旁注：“异本有‘请’字”。《石经》初刻有“请”字。“夫君，臣之主

也”按：此恐误，各本“臣”作“神”。《十九年》“士子孔亦相亲也”，

各本“士”作“二”，此与临川本、沈本合。《二十三年》“非鼠何

如”，各本作“如何”，此误，与沈本同。《二十四年》“胡载不谋”，

各本“载”作“再”。《二十五年》“枕尸而哭之”，各本无“之”字，此

与临川本、沈本同。“何以至大焉”，各本无“大”字，足利本旁记

异本有“大”字，临川本有“大”字。“赋车兵徒卒”，各本“卒”作

“兵”，此误，与沈本同。《二十六年》“君与夫人”，各本作“大夫”。

《昭三年》“又弱一介焉”，各本作“个”，惟明监本与此同。《四

年》：“曰晋有三不殆”，各本“曰”上有“公”字，此与沈本合。“礼

吾未见者有六焉”，各本“吾”下有“所”字，此与沈本同。“使真诸

馈于介而退”，各本无“诸”字，“介”作“个”，惟《文选

《运命论

”，与岳本、沈本同。《十九年》“民有乱兵”，各本作“兵乱”，

沈本合。《七年》“周文王之法”，下无“曰”字，旁添“曰”字。《八

年》“莫保其性”，宋残本、十行本“保”作“信”。“臣必致死礼以息

楚”，“楚”下无“国”字，与岳本同。《十四年》“恤孤寡”，各本“恤”

作“

申”，各本“申”作“甲”，此与临川、沈此与沈本同。《二十年》

”，不作“王尹”。《定三年》“庄公下急而好

本同。“古者无死”，各本“者”作“若”，此与沈本合。《二十七年》

“工尹 ，各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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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椠本

。

”，此与《石经》、临川本合。《四年》“命以康诰”，各本“康”作

“唐”，此与沈本同。《八年》“必以而子厚”，各本无“厚”字，此与

淳熙本合。《十四年》“谋救范中行氏也”，各本无“也”字，此与

《石经》合。《哀元年》“逢猾当公而进”，各本“猾”作“滑”，此与足

利本合。《十五年》“事死如事生”，各本无“事”字，此与沈本合。

《十七年》：“皇 奔晋，召之”，此本“召”之上旁注“宋公”二字。

《二十四年》“以荆为太子”，各本“以”上有“而”字，此与足利本

合。《二十五年》“少畜于公宫”，此本“公”下旁注“宫”字，与《石

经》初刻合。其他与各本异同参半，及笔画小异者，别详《校札

记

宋嘉定丙子兴国军教授闻人模校刊。末有《经传识异》数十

事，又有校刊诸人官衔及闻人模跋。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不

附《释音》，藏枫山官库，盖即毛居正《六经正误》所称兴国本。余

以《正误》所引十三条对校，一一相合。又以山井鼎《考文》照之，

则彼所称足利、宋本者亦无一不合；而山井鼎不言是兴国本者，

以所见本无末题数叶耳。按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称：兴国本

为于氏所刊，此本并无于氏之名。又称于氏本每数叶后附《释

音》，此本无《释音》。又称于氏本有圈点、句读，并点注文，此本

无句读，则非于氏本无疑。盖兴国旧板始于绍兴郑仲熊，只有

《五经》，闻人重刊《左传》，并修他板，亦只《五经》详见闻人跋，至

于氏始增刻《九经》。其《五经》经注文字虽仍旧木，而增刻《释

文》、句读。故同为兴国本，而实非一本也。大抵南宋之初，诸道所

刊经传，尚不附《释音》，至南宋末，则无不附《释音》者。岳氏既称前

辈以兴国于氏本为最善，而又议于氏经注有遗脱，余尝通校此

本，则经注并无遗脱。或于氏重刊此书，失于检照而有遗脱耶？

“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覆宋本

于氏增《释音》、句读已非以原书覆板，重写时，保无改其行款？故有遗

”，《杜注》“皆未死而赐

脱之弊。且尝以岳本互勘，皆此本为胜。如《昭二十年》：“卫赐北宫

。”此本无“未”字，与何义门所见宋残本喜

合。岳本有“未”字，非也。不特岳本，凡阮氏《校勘记》所载宋本亦

均不及之。然则今世所存宋本《左传》，无有善于此者别详《札

记》。余在日本，曾劝星使黎公刻之，以费不足而止。窃羡闻人

以校官怂恿当事者，既刻此书，又修《五经》板；余亦校官，携此书

归来数年，口焦唇干，卒无应之者。古今人不相及，读闻跋，弥滋

愧已。

二年》“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原

右日本古时覆宋刻《左传集解》，不附《释音》，每半叶八行，

行十七字。森立之《访古志》载此书云，是依蜀大字本重刊者，与

李鹗本《尔雅》同种。其刻当在应永以前，然则此本虽非宋刻，而

覆板时亦在宋代，故传本亦绝希也。唯立之云：是覆北宋蜀本。

余亲质之，则以字体类《尔雅》，又以不附《释音》，故余覆校之，

“慎”字缺笔，知其决非北宋本。其后借得枫山官库所藏兴国本，

行款匡廓字体皆与此本同，略校数册，文字亦无异，乃知此本即

覆兴国本。特所据祖本失载《考异》闻跋耳。森立之未见枫山官

库本，故不知此本原于兴国。余乃影摹刻补于此本后，使后之读者

得所指名。按岳氏言，《哀十六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则为卿”，

诸本多无“也”字，兴国本有“也”字，今此本无“也”字，而“此事

克”三字占四格，此明为重刊时去之。后来于氏重刊，又依郑氏

旧本增入“也”字。又岳氏云《

本无“若”、“将”二字，此本挤入，故八字只占六格，与后《考异》亦

不相应。未知此为闻人校刊时改刊，抑日本重刊时改刊也？惜

当日未以闻人原本校及此。余从森立之得此书，立之自有跋在



《春秋集传释义》十二卷元 本，有图

箧盖里面，称此书为市野光彦旧藏，后归涩江道纯，是二人皆日

本旧藏家。今书每册首尚有二人印记，册尾市野光彦亦有跋。

又称，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而余乃并得之，以一部与章君硕

卿。又按：山井鼎云：“庆长活字板原于此本”。余尝互校之，亦

有异同。

元俞皋撰，首吴

家名氏，次《凡例》。《凡例》后有“至元后戊寅日新堂

序，真书杂以篆书，亦颇有致。次引用诸

行”木记。

次《程朱说春秋纲领》，次《自序》，次《三传序》，次《程传序》，次

《胡传序》。首题“《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卷之一”，次行题“后学新

安余皋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双行，行二十七字。四周

双边，中缝双墨盖，雕镂精雅，钱氏《敏求记》称为元椠之至佳者。

信然。俞氏所据《经》、《传》文皆宋佳本，往往与《唐石经》合。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宋刊本，刻入《古逸丛书》

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经本，今闻于世者，曰《周礼》、曰《公羊》、

曰《谷梁》。《公羊》扬州汪氏有翻本，《周礼》旧藏卢雅雨家，惟

《谷梁》仅康熙间长洲何煌见之。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称为希

世之珍。此本首尾完具，无一字损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应有

不应，当由何氏所见为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重订者。故于何氏

所称脱误之处，皆挖补挤入。然则此为余氏定本，何氏所见犹未

善也。原本旧为日本学士柴邦彦所藏，文政间，狩谷望之使人影

摹之，纤豪毕肖，展转归向山黄村。余初来日本时，即从黄村求

得之，怂恿星使何公重翻以传。会瓜代，不果。既新任星使黎公

乃以付之梓人，逾年而后成。按《谷梁》所据之经，不必悉与《左



氏《公羊》合，而分经附传之例，亦与二《传》差互。至范氏之解，

则传习愈希，除《注疏》刊本外，绝 题证验。即明知有脱误，亦

苦于无征不信。然则此本之不绝如线，诚为瑰宝。今以唐石经

证经、传，以唐宋人说《春秋》三传者佐之，以宋监本余所得日本古

钞经注本，首题“监本春秋谷梁传”，多与十行本经注合、注疏本证《集

解》，以陆氏《释文》佐之。又自宋以来所传经注本，不必与《释

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释文以就之。至毛本则割截尤甚。

此本后有仁仲自记，不以《释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释文》，

犹有汉唐经师家法。今单行《释文》俱在，此本既悉与之合，故于

注疏所附，亦不一一订正焉。光绪癸未秋九月记。



《论语集解》十卷古钞卷子改摺本分为四册

卷末有“观应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非夫人之为书，而谁为

书？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本住院权律师豪俊书”。然则是亦

僧徒所为。其引“柳下惠”云云，未知其解。《上论》二册为一手

所书，墨法浓古；《下论》二册又为一手所书，用墨稍淡。其自《学

而》至《雍也》注，皆全载姓名，句末亦多虚字，然自《中人以上章》

以下，亦仅载其姓，《述而》以下，则多削其名，句末虚字亦多删

削，亦有全载姓名者。第三册《先进》、《颜渊》两篇，全载姓名，亦

有数章削名者。《子路》、《

见于森立之

问》以下至末，则全削其名。此书不

访古志》。余初得小岛尚质校本，于《里仁》后跋云：

“弘化三年丙午暮春，从卷子改帖本，朱校同异于正平本上层，此

本上二帖纸墨最古，洵为六百七年外古钞。而下二帖，观应元年

权律师豪俊所钞补也。”又于《雍也篇》后跋云：“卷首至此体式一

同，斯本实为六朝旧本转传之真。而《述而》以下，盖据宋时改窜

本补钞者，固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又于《冉子退朝

章》马融注“匡”字作“匡”，因以为是豪俊补写时据宋代刊本之

证。又云：“若据彼改此六朝旧本，则不能免取开元改字之本，以

驳汉时博士之讥也”。今得此原本，细审之，乃知尚“贤”所云，

《述而》以下据宋本补写之说为谬。而所云据宋本以改此六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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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者，为得其实。盖自《述而》以下，虽多削其名，而与《学而》一册

同出一手一时所书，毫无疑义。况亦有全载姓名者，《先进》以下

则多不载注者之名，而亦未全行删除。其注末虚字虽皆准宋本，

而注中实与宋本多异。乃知此书四册，虽出两人手，而实为一时

所钞。其自《述而》以下有削名者，则以当时习见宋本皆无名，故

钞手随意省之；其有仍全书姓名者，则其删略不尽者也。至《退

朝章》注中“匡”作“匡”，此亦因当时宋本书流传彼国最多，触目

皆是，故钞胥辈亦信笔效之。即如枫山库所藏古卷子《左传》，确

为六朝本之遗，而所书“桓”字亦多作“桓”，盖缘彼本亦钞于宋

及佛经，凡“匡”、“桓”字皆多作“匡”、“

末，故有此弊也。不特此也，余所见日本当宋时所钞彼国古文书

”，又如庆长活本《七

经》，实不尽据宋本，而所用活字皆缺“桓”、“匡”“贞”等笔，此足

见习惯不察矣。

贞”“慎

宋椠本。以《学而》至《乡党》为上卷，《先进》至《尧曰》为下

卷分卷最谬，当是坊贾所为。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卷

上，次行顶格，题“学而第一凡十六章，下引陆氏《释文》集解音义”

云云⑦，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注二十四字。全附陆氏《释音》。

序后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八字木戳。又有《鲁国城里图》一叶

接于序后，书中宋讳并缺笔“徵 桓”“ ”“匡 ”，

唯“敬”字不缺。又《盖有不知而作章》注末，引朱氏曰“识音志”，

则知此本刊于《集注》既行后也。今按，其与注疏本尤异者，若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有注曰：“徒患己之无能知”。与皇疏本、十

卷注疏本合。《一贯章》有注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

其唯人乎？”与岳本合，见余萧客《经解钩沈》。《托孤章》有注曰：

“重称君子者，乃可名为君子也。”与十卷注疏本合。此并足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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